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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3-2-158-002

某网络公司诉福建某科技公司、北京某科技公司、某计算机系

统公司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案

——涉“开源软件”著作权侵权案件中管理者的原告资格

关键词 民事 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开源代码 GPL开源协议 诉讼

主体资格

基本案情

某网络公司诉称：福建某科技公司、北京某科技公司（以下简称两

科技公司）未经某网络公司许可，以生产经营为目的擅自在其开发的被

诉侵权软件中大量使用与某网络公司的涉案权利软件相同或者实质相似

的源代码，侵害了某网络公司的软件著作权。此外，提供被诉侵权软件

下载、安装和运营服务的涉案网站分别由福建某科技公司和某计算机系

统公司经营。故请求判令：两科技公司立即停止侵害某网络公司的计算

机软件著作权并赔偿某网络公司经济损失2000万元和维权合理开支50万

元。

两科技公司共同辩称：涉案软件代码的权属不清晰，某网络公司非

本案适格主体。某网络公司将涉案代码自行区分为开源版本和商业版本

，福建某科技公司使用的是开源版本。福建某科技公司基于对某网络公

司承诺放弃部分著作权的信赖，对开源版本进行合理使用。某网络公司

删除GPL3.0协议及私有化行为不符合GPL3.0协议第4条、第5条的约定

，其后续版本的源代码仍受GPL3.0协议限制。GPL3.0协议要求发布者不

得就所授权利本身收取授权费，如果一定要收费则不应当对外发布。某

网络公司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北京某科技公司通过互联网提供被诉侵

权软件的下载、安装和运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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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经审理查明：涉案权利软件为开源软件，并使用GPL3.0协议。

开源软件通常指授权人遵循某种开源许可证协议，其源代码向公众公开

，允许用户在许可证约定的条件内自由使用、修改和分发。某网络公司

是涉案权利软件登记的著作权人，在软件托管平台GitHub上公开了涉案

权利软件的源代码，同时在该平台上声明，任何人如将涉案权利软件用

于商业用途需向某网络公司购买商业授权。L***为涉案软件的项目发起

人和项目管理人，该软件显名的贡献者有34人。GitHub网站的用户对涉

案权利软件源代码作出修改、补充后，若要将相关内容并入项目管理人

的“主分支”中，则需符合项目管理人的开发意图并由其作出取舍，成

功并入相关内容的用户将成为该项目的贡献者。被诉侵权软件与涉案权

利软件构成实质相似且两科技公司未履行开源义务。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4月30日作出（2019）粤03民初

3928号民事判决：一、两科技公司立即停止侵害某网络公司涉案软件著

作权的行为，即对使用了涉案软件开源代码的被诉侵权软件立即停止提

供下载、安装和运营服务；二、两科技公司赔偿某网络公司经济损失及

维权合理费用共计50万元；三、驳回某网络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

后，两科技公司以某网络公司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两科技公司不构成

侵权为由，提出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5日作出（2021）最高

法知民终2063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某网络公司作为涉案权利软件的项目管理人

，可以提起本案诉讼，并不必然需要经过其他贡献者的授权。首先，某

网络公司对涉案权利软件源代码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系涉案权利

软件的著作权人。本案中无证据证明贡献者提交的内容对涉案权利软件

产生实质性影响，即便贡献者对涉案权利软件产生实质性影响、贡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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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所修改补充的代码享有著作权，基于GPL3.0协议，项目管理人与贡献

者之间也存在相互许可的关系，项目管理人也可以成为被许可人，据此

项目管理人对此类代码至少享有普通许可使用权。其次，本类案件依据

在案证据往往难以界定全部著作权人，只要保持开源状态则贡献者数量

会持续动态增加，开源程序持续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确定权利人的范围

将存在较大阻碍。若要求必须经过所有贡献者的授权才能提起诉讼，可

能导致开源软件维权无从谈起。为此，贡献者主动参与该开源项目应视

为其默示同意作为被许可人的项目管理人提起侵权之诉。贡献者乃至在

先代码著作权人若对涉案权利软件的著作权归属或权益分配存在争议

，可另行向项目管理人主张。

GPL3.0协议的内容具有合同性质，开源软件的发布可视为要约，用

户使用即为承诺，在用户使用开源软件时合同成立。根据GPL3.0协议序

言部分的约定，使用了开源代码的软件亦应开源，GPL3.0协议第8条约定

：除非在该协议明确授权下，其他任何传播或修改受保护作品的企图都

是无效的，并将自动终止你通过本协议获得的权利。根据该条关于自动

终止授权的约定，该许可协议附解除条件，通过该协议获得的授权将因

未开放源代码这一解除条件的成就而自动终止。本案中，被诉侵权软件

本应遵循GPL3.0协议向用户开放源代码，其对于涉案权利软件源代码的

使用因后续未开源而丧失正当的权利来源基础，因此两科技公司对涉案

权利软件源代码的使用属于未经著作权人许可而使用其作品的行为，构

成对某网络公司涉案权利软件著作权的侵害。

裁判要旨

开源软件的项目管理者对软件源代码的形成一般具有决定性作用。

贡献者主动参与该开源项目应视为其默示同意项目管理者提起侵权之诉

。项目管理者一般无需经过其他贡献者授权，即可以自身名义起诉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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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12条第1款（本案适用的是2010年

4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11条第4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9条

《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9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第7条第1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58条（本案适用的是2017年10月1日

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58条）

一审：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3民初3928号民事判

决（2021年4月30日）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知民终2063号民事判决

（2023年5月5日）

 

本案例文本已于2024年2月26日作出调整


